


附件5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联培生或毕设生所外住宿安全承诺书

联 培 生/  毕设生(姓名)         ,身份证号 	       ，为  	（所内课题组名称）(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 导师(姓名) 	。  
因 		原因，本人申请于   年      月开始在所外住宿，所外住宿地址为:        省      市      区                	    (具体到楼、单元、房号), 所外住宿住址座机号码为 	。 
本人具有法定监护关系的家属或近亲属（姓名） 	、导师（姓名） 	已知晓并同意本人所外住宿及以下承诺，研究所对本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并提醒本人在所外住宿期间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本人承诺如下： 
1.本人自愿放弃研究所提供的住宿床位，申请自行解决住宿，自行解决住宿发生的住宿费，卫生费、水、暖、电、气等一切费用均由本人自行承担，提交的所外住宿申请材料真实、完整、准确； 
2.所外住宿期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管理规定》以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如违反法律法规，由司法机关处理，如违反校规校纪等，按中国科学院大学或者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3.所外住宿期间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措施，确保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
4.本人具有法定监护关系的家属或近亲属（以下简称家属）和导师已知晓并同意本人在所外住宿；
5.所外住宿期间，定期向培养单位、导师和家属汇报在所外住宿情况；
6.住宿地址发生变更时，及时向培养单位、导师和家属报备新的住宿地址；
7.所外住宿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其他问题均由本人负责，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无关。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培养单位、导师和承诺人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承诺人：          承诺人家属:        导师意见:
（签字）          （签字）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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